《新县优秀运动员培养输送和参加国际国内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国家体育发展战略，激励我县运动员在各级体育赛事中争创佳绩，推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，我县制定了《新县优秀运动员培养输送和参加国际国内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起草背景、政策依据及主要内容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近年来，我县体育事业蓬勃发展，涌现出一批优秀运动员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，为国家、省、市争得了荣誉。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县体育竞赛奖励机制，调动运动员、教练员训练和参赛积极性，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体系，制定系统化、规范化的奖励政策。当前，我县体育人才培养和输送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。为此，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《办法》，旨在建立更加完善的体育人才培养激励机制，促进我县竞技体育水平持续提升。
二、政策依据
本《办法》的制定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关于鼓励发展竞技体育、培养体育人才的相关规定；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0号）中关于健全运动员、教练员激励保障机制的内容；参照周边市县已出台的优秀运动员奖励政策及实施经验；结合我县体育事业发展现状和财政承受能力，确保政策可行性和可持续性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共分为六个部分二十个方面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第一部分奖励原则：明确《办法》的奖励原则，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，及时奖励与定期奖励相结合，坚持按贡献大小计奖的原则。
第二章奖励范围：界定可获奖励的赛事级别，包括参加奥运会、世锦赛、世界杯、亚运会、亚洲锦标赛、全运会、青运会、全国锦标赛（冠军赛）、全国青年锦标赛、全国青少年锦标赛（U 系列）及省全运会、省锦标赛（冠军赛）、市全运会（包含同级残疾人赛事）等比赛以及向国家、省、市运动队输送运动员的输送单位。
第三部分奖励标准：详细规定不同级别赛事获奖运动员、教练员的奖励标准，实行分级分类奖励：
运动员奖励：按赛事级别和获奖名次设置差异化奖金；
教练员奖励：带训教练按运动员奖额的20%奖励；
团体项目奖励：足球、篮球、排球等团体项目按全队总额奖励，教练员按运动员奖额的20%奖励，输送单位奖励金额30%单独计奖（按抽调人数分配），多个奖励累计计算；
群众性赛事奖励：各单项比赛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取最好成绩一次奖励。
第四部分输送奖励：输送运动员至县、市、省体校及国家集训队，分别给予不同奖励，阶梯式输送可重复奖励，重复入选不累计，奖励50%以上用于教练员。
第五部分奖励监督：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影响者不发奖励，已发奖励予以追回。
第六部分相关规定：明确各类项目定义、奖励资金来源，规定《办法》实施时间及解释权归属。
本《办法》的制定实施，将进一步完善我县体育人才培养激励机制，调动广大运动员、教练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为我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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